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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之權限 

董事會乃由全體董事組成之業務執行機關（§202），原為公司法上的

法定必備機關。不過2018年修法，考量到我國公司型態係以中小企業為主，

法律強制要求所有公司均需設立至少三位董事並不符合實情（現實上小公

司多是找人頭掛名）。因此，新法廢除三董的硬性要求，並規定公司得透

過章程不設董事會而僅置董事一人或二人（§192Ⅱ），關於「無董事會之

公司」其決策權的行使則留待後述1。本主題係聚焦在公司設有三董以上並

組成董事會之相關問題。 

 
2018年修法是以「去管制化」為主軸，反映在公司董監結構上，即係

廢除公司法「3董1監」之硬性要求。未來公司的組織編制安排可以更為彈

性，亦即非公開發行公司可為「2董1監」或「1董1監」（§192Ⅱ）；且若

屬政府或法人一人之非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則可為「1董0監」（§128-1

Ⅱ）。至於公開發行公司，則至少需設置5董（證交法§26-3Ⅰ），且須擇

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（證交法§14-4）。 

   
 

1   參經濟部107.12.27經商字第10700104430號函釋：「按公司章程設有董事會時，董
事人數不得少於3人；倘董事為2人時，則應準用公司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（公司法
第192條第1項、第2項參照）。是以，董事為2人時雖無董事會，惟董事決議方式應
準用公司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。」不過在公司僅設有1-2名董事之情況下，公司法
區分董事會普通決議及特別決議將失去意義。 

主題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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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事會與股東會之權限劃分──董事會優位主義
與股東會章程擴權的界限 

公司法第202條規定：「公司業務之執行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

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，均『應』由董事會決議行之。」因此，除了「法

定」或「章定」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，其餘事項均由董事會決議

行之。 

不過須注意的是，「章定」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有其範圍限制，

亦即，股東會透過修改章程擴大自身權限有其範圍，限於「非」「法

定董事會權限之事項」，凡屬「法定董事會權限之事項」股東會即不

得透過修改章程將決策權限劃歸股東會享有2。 

 

         

董事會依公司法第193條負有遵守法令、章程及「股東會決議」之義

務。不過為了避免本條規定與公司法第202條董事會優位主義之精神產生

扞格，第193條所謂對董事會有拘束力之「股東會決議」必須限於「依『法

律』或『章程』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」，針對此等事項所做成之股東會

決議，始對董事會有拘束力，使董事會負有遵守義務。而「『章定』股東

會可決議之事項」之範圍與公司法第202條的解釋相同，均是以「法定董事

會權限事項」為界線。 

（續接次頁） 

 

2  參經商字第10002403260號：「依公司法第202條規定：『公司業務之執行，除本法
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，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』。旨在劃分股東會

及董事會職權，不使兩者權責混淆，並充分賦予董事執行業務之權。有關涉及公

司法第29條第1項、第156條第3項、第156條第5項、第167條之2第1項、第246條及
266條第2項等已明定由董事會決議，倘公司章程規定上開各條項應經股東會決議，

自與公司法規定不符。」 

爭點1 



 

3-42 

公
司

法
爭

點
即

時
通

 

 

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劃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範題精選 

範 題 

甲上市公司形象良好，其總經理A乃業界知名之專業經理人；

然近半年來A因緋聞纏身致使形象一落千丈。惟董事長B以專業能力

為考量，力拒部分董事撤換A之建議。於此同時，甲公司董事會也

決議今年之股東會試行電子投票方式以強化公司理，並於股東會召

集通知上載明行使方式。在甲公司之股東常會上，股東C提臨時動

議，建議解任A之總經理職務，此案並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之方式

通過。又本次股東會另決議解除董事D之競業禁止限制，D就此議

案也參與了表決。請附具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  

(一) 請就股東會與董事會之權限劃分，討論A是否因股東會之決議

而解任？（20分） 【100律師】 

 

 

 

 

法定應由股東會 
決議之事項 

（股東會權限） 

法定應由董事會 
決議之事項 

（董事會權限） 

股東會可透過修改章程 
擴張自身權限的範圍 

【對董事會有拘束力之股東會決議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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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int 

關鍵句 考 點 

在甲公司之股東常會上，股東C提臨時

動議，建議解任A之總經理職務 
解任經理人之議案得以臨時動議提出

（§172Ⅴ）。 

此案並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之方式通過 經理人之解任乃法定董事會之權限（§

29Ⅰ），故股東會不得透過修章將此權限

劃歸股東會享有，而針對此等議案所做

成之股東會決議，亦無拘束董事會之效

力。故總經理A不因股東會普通決議而

遭解任。 

 

 董事會將屬於自身之權限事項交由股東會追認之 
效力 

(一) 案例概述3： 

A公司之董事長甲在未經公司董事會決議之情形下，逕將公司所持

有之他公司股份出售予自己擔任董事長之另一公司。在交易完成後，

甲方請A公司董事會追認，又在大股東質疑該交易與董事會決議之際將

該交易再交由股東會決議追認。 

(二) 乃董事會之合法授權，該股東會決議合法有效：4 

此說認為，股東會係由公司所有者組成，董事會就其權限事項，

決議交由股東會決定時，乃將其權限事項委由股東會以決議行之，尚

非法之所禁。本案中，A公司董事會於決議追認系爭交易案後，再決議

於股東常會提出追認案，由股東常會追認系爭交易，為原審確定之事

實，則股東常會就該追認案作成決議，依上說明，自無不合。 

 

 

 

3  參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719號判決。 
4  同註3。 

爭點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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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乃董事會怠忽職責甚或規避責任手法，該股東會決議應僅具

建議性質5甚或不生任何效力6： 

此說認為，董事會將屬於其自身的權限事項交由股東會決議或追

認，看似對股東會的充分尊重，但實際上不無怠忽職守之嫌，且更可

能成為董事規避其應負責任的手法，因此，此等破壞權限分配之股東

會決議，應僅為建議性質，甚或不具任何效力，董事會仍須負擔最終

之責任。 

 

5  參劉連煜，現代公司法，新學林出版，增訂12版，2018年9月，544頁。 
6  參曾宛如，公司參加代位訴訟與表決權迴避行使之適用：兼論股東會與董事會權
限劃分──最高法院一○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一九號民事判決與臺灣高等法院高

雄分院一○二年度抗字第二三七號民事裁定之評析，裁判時報，第39卷，2015年9
月，24、30頁。 


